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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說明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有關「給付」與「支付」的規定；並說明

「部分負擔」與「差額負擔」的差異；又目前全民健康保險允許「差額

負擔」的範圍為何？（25 分）

二、請說明藥事法第 102 條有關醫藥分業及醫師調劑權的條文內容；（10 分）

並請說明司法院大法官 108 年 6 月 14 日第 778 號解釋文，對醫藥分業

下之醫師藥品調劑權案之解釋文內容。（15 分）

三、請說明我國衛生福利部組織架構中，與福利領域相關的處、署及附屬機

構名稱，並說明其職掌範圍。（25 分）

四、請說明我國現行徵收菸品健康福利捐金額的評估方式，並列舉其分配

比率。（25 分）


